[bookmark: _Toc65678151]采招项目需求方案（服务类）
按照《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规定，采购需求中技术要求是指对采购标的的功能和质量要求，包括性能、材料、结构、外观、安全，或者服务内容和标准等；商务要求是指取得采购标的的时间、地点、财务和服务要求，包括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包装和运输，售后服务，保险等。使用部门在填写采购需求时应尽可能包含所有要素。以下模板仅供参考。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若不涉及的内容，可填“无”
[bookmark: _Toc63431456]第一篇 项目服务需求
[bookmark: _Toc63431457]一、项目一览表
	服务内容
	服务期
	备注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智能安检门租赁服务
	2年
	本次采购的智能安检门工作模式均为手机检测模式。


[bookmark: _Toc63431458]二、项目功能和质量要求（建设目标和功能概述）
根据《关于进一步做好研考防范手机等高科技作弊工作的通知》（教考院函﹝2023﹞97号），按照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以下简称研考)整体工作部署，为有效防范手机等高科技作弊，统筹推进研考标准化考点防作弊功能的升级改造，构建“六位一体”立体防护网，实现“智能安检门”全配备、无线电信号(含5G信号)屏蔽全覆盖、扩大保密室只能巡检考场智能巡查、手机不得带入考点(考试封闭管理区域)全落实、考务工作人员培训考核全达标，积极落实降低考点内手机信号频率和限制手机网络自动优化，以及考场智能监考、保密室智能巡查等措施，确保手机(含5G)等高科技作弊设备在研考中带不进、用不了、传不出。
[bookmark: _GoBack]智能安检手机检测门简称“智能安检门”，是集金属检测与联网于一体，配有识别、分析、可视化管理等模块，能通过算法分析金属通过交变的电磁场时产生的感应信号，获取金属材质及形状信息，并能够根据材质及形状信息与数据库中已存储的手机类物品信息数据进行比对，判断物品是否为手机等违规物品的装置。合格的智能安检门，可以精准、快速检出和定位手机，同时在配置的液晶（触摸）屏幕上以文字图像形式提示，方便安检人员检查，信息包括并不限于通过人数、报警人数、报警物品类别、报警物品所在人体虚拟区位、携带疑似手机的人员正面头像等。
三、项目服务技术要求
竞标人提供的智能安检门只能是以下品牌和型号之一：
华盾，HD2000；佳发，JF-IMD0303；海康威视，ISD-SMG910L-PE或ISD-SMG910L-PDD；泛安，FA901-02；天地伟业，TC-UABCDE。
智能安检门具备手机探测模式，可有效的排除硬币、眼镜、手表、皮带扣、磁铁、钥匙、香烟、打火机等日常随身携带物品的干扰并准确分辨出是否携带任何状态下手机以及笔记本电脑、Ipad、数码相机、摄像机等涉密电子产品，并且以图文的形式分类显示出来。
误报率的阀限：≤20%误报率。手机误报是指将非手机的物品，识别为手机或疑似手机的（手表、手镯、手环、长柄伞不计入，背包通过的不计入），从而智能安检门屏幕显示“手机”、“疑似手机”或安检门发出报警声的。误报率=手机误报警报声次数/智能安检门报警声次数×100%。
四、其他要求（执行标准要求、现场安装及管理要求、安全要求、服务器要求、与其他平台对接、知识产权归属等项目的特殊要求）
（一）安装要求：
1.智能安检手机探测门应安装在研考考务工作要求的人工安检通道位置，并隔出适当距离。
2.智能安检手机探测门周围3米内无电梯、金属公告、LED广告板、金属门等大型的金属干扰物。
3.门两侧1米内无金属腿的桌椅、隔离栏、手机屏蔽仪等金属物干扰。
4.门安装位置固定安全可靠，大风情况下周围无金属物晃动。
5.带有可遮挡智能安检门的遮雨棚，且不影响设备的使用和检测效果，同时不影响考生进出。
（二）调试要求：
1.设备安装完成，应对智能安检手机探测门进行全面测试。
误报率测试：至少3人分别携带小串钥匙、皮带扣、眼镜、打火机、五金工具、短柄雨伞、金属圆规等物品通过智能安检手机探测门，至少双向循环3次，不会发出警报声（部分智能程度高的产品会有屏幕显示提示类型但不发出报警声，即不算误报）。
漏报率（手机）测试：至少3人携带手机，分别置于头部（高个子的头部）、胸部、脚部、大腿内侧、上衣和裤子口袋、袖口、手持文件袋等部位，每个部位至少双向循环3次，正常发出警报声，报警声应短于1秒。
因为需要排除皮带扣，针对离地面70-120位置进行重点测试，即邀请150cm-185cm不同身高的裤兜携带手机和在两腿根部夹带手机反复门居中通行测试，头部测试需要身高180cm以上人员将手机水平放置头顶快速通行。
检测脚部（鞋子底部的）需要供应商适当增加灵敏度或采用垫高地面通过。
双向测试：至少3人需要带上手机从智能安检门的前后不同方向进入，避免由前后进出造成安检结果不一。
2.设备调试完成后，不能再进行设备位置的调整，如确需调整位置，应在调整完成后按上述步骤重新进行测试。
3.配备厂家技术人员保障，以备设备出现故障可及时处理，确保设备检测效果符合考试要求。

[bookmark: _Toc63431459]

第二篇  项目商务需求
[bookmark: _Toc267320049][bookmark: _Toc63431460]一、服务期、服务地点及考核方式
（一）服务期
服务期2年，2026和2027年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期间。具体时间以当年研招考试时间为准。
（二）服务地点
服务地点：以当年研究生院确定的实际地点为准。
（三）考核方式或验收标准（如有可执行标准，有上级文件要求，有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明确。）
1.租赁设备根据承租人指定的交货地点，由供货商向指定现场代理人交货。
2.承租方应自收货时起24小时内在交货地点检查验收租赁设备，同时将签收盖章后的租赁设备的验收收据交给供货商。
3.如果承租方未按前款规定的时间办理验收，供货商则视为租赁设备已在完整状态下由现场代理人验收完毕，并视同承租方已经将租赁设备的验收收据交付给供货商。
4.如果承租方在验收时发现租赁设备的型号、规格、数量和技术性能等有不符、不良或瑕疵等属于供货商的责任时，承租方应在交货当天，立即将上述情况书面通知供货商，由供货商负责处理，否则视为租赁设备符合本次租赁设备的约定要求。
[bookmark: _Toc63431461][bookmark: _Toc267320050]二、报价要求
我校考点近三年的考生人数在3500人左右，均在博智楼进行，经过2024、2025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使用、测试，至少需要6台智能安检门，方可不耽搁考生进场时间。
本次设备租金限价4000元/台/天，实际租赁数量根据当年实际情况确定，至少考试期间每天能提供6台智能安检门。
本次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包含：
（一）在租赁期限内的智能安检门租金、雨棚搭建等费用；
（二）考试期间供应商人员对设备的安装、调试、保障、拆除费、租赁设备的进退场的费用、运费；
（三）智能安检门的定期维护、保养的材料及人工费等完成本项目的所有费用。
[bookmark: _Toc267320051][bookmark: _Toc63431462]三、服务范围
完成研究生院指定地点（研究生考试所在楼栋位置）在研考期间使用的智能安检门运输、安装、调试、维保、回收以及相关数据统计工作，并派出相应工作人员现场服务。
4、 付款方式（一次性付、分期支付（明确如何分期）、据实结算（结算前提条件）等）
[bookmark: _Toc267320054][bookmark: _Toc63431463]（一）租金据实结算，根据实际使用天数和台数进行费用结算。
（二）在正式使用期间如出现以下情况，租金据实计算：
1.如考点手机误报率超过20%以上，承租方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得到的实际租金结算给供应商。实际租金=合同价格×(1-误报率)。
手机误报是指将非手机的物品，识别为手机或疑似手机的（手表、手镯、手环、长柄伞不计入，背包通过的不计入），从而智能安检门屏幕显示“手机”、“疑似手机”或安检门发出报警声的。
2.如果通过智能安检门后，考场的监考老师对考生进行安检，发现考生携带手机进入考场的，每发现一个扣掉1000元租金，不设上限。
（三）租赁结束后，承租方在20个工作日内根据合同支付实际租金付给供应商。
五、其他商务要求内容
（一）其他服务要求：
1.租赁设备的使用、维修、保养和费用
（1）供货商所提供的租赁设备必须为全新设备，供货商负责租赁期间的设备免费保修。
（2）承租方有权要求供应商对该租赁产品针对承租方使用人员进行免费培训，使培训人员能够完全理解和使用该租赁产品；
（3）供应商有义务在承租方举行国家教育考试期间使用该产品时派出技术人员对该租赁产品进行安装、拆除及现场人员服务。
（4）供应商有义务协助承租方对该租赁产品的保管，并能够定期对产品进行巡检，保证租赁产品在保管期间不出现任何问题。在租赁设备发生毁损，及时更换与租赁设备同等型号、性能的部件或配件使其能正常使用。
2.租赁设备的所有权
（1）在租赁期间，合同所列租赁设备的所有权属于供应商。
（2）在租赁期问，承租方如对租赁设备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必须征得供应商的同意。
（二）违约责任
1.承租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延迟租金的支付。
2.供货商应在我校考点硕士研究生考点结束后将设备自行运走，若供货商在当日未将设备运走，视为承租方已经退还设备，造成的损失均由供货商负责。
3.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中途变更或解除本合同；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都应向对方偿付本合同总租金额5％的违约金。
4.承租方如不按期支付租金或违反本合同的任何条款，供货商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1）要求承租方及时付清租金和其他费用，并要求承租方赔偿供货商的损失；
（2）终止本合同，收回或要求归还租赁设备，并要求承租方赔偿供货商的一切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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